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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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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单位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单位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用人单位。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合

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

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

聊城市东昌东路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5-7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

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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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

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部门（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以下简称“医保经办

机构”）申报；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

3.办结：反馈办理结果。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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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市场监管或行政审批部门“一窗通”系统注册的企业，

医保经办机构直接通过数据共享获取企业注册信息，为企业办理

新参保、暂停参保、注销登记、单位拆分、合并、分立等相

关内容。

五、申办材料

1.《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1

份；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批准成立文件复印件1份。

通过市场监管部门企业开办“一窗通”系统注册或注销，

或实现与社保部门信息共享的，通过信息共享获取注册或注销

信息，无需提交申报材料。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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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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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

□新参保登记 □暂停登记 □注销登记 □拆分合并分立

单位名称

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原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批准成立单位 批准日期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号码

开户银行 户名

银行帐号

经办

人员

姓名 所在部门

手机号码 联系电话

参保

险种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其他（ ）

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填报以下信息

经费来源 主管部门

最新核编人数（含纪检、军转） 退休人数

机关在编人数 公务员人数 后勤服务人数

参公在编人数 事业在编人数

单位声明

本单位依法申请医疗保险登记，承诺填报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否则承担法律责任。请予办理。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机构

意见

□经审核，申报单位不符合参保登记办理条件。

经审核，同意申报单位办理以下社会保险登记：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其他（ ）

经办人签字： 复核人签字：

分管主任签字：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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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单位参保登记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
单位参保信息登
记表》(加盖单位
公章)1 份；
单位批准成立文
件复印件 1份。

材料不齐全

审核通过

开 始

结 束

反馈参保登记结果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现场提交材料

网上预登记

（或网上下载表格）

受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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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职工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用人单位职工或灵活就业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合

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

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

聊城市东昌东路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5-7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

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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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

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

3.办结：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在职职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含增加、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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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终止、恢复、在职转退休）（加盖单位公章）；

2.灵活就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莘 县（0635-7020700）；冠 县（0635-5237817）；

茌 平（0635-4268615）；阳 谷（0635-6026366）；

度假区（0635-7221215）；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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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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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单位名称（盖章）： 单位编码：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经办机构经办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第 2栏用代码填报：①身份证；②护照；③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④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第 6栏用代码填报：增员原因

和减员原因不可同时填报，增员原因：111新参保、121续保、131统筹范围外转入、141统筹范围内转入； 减员原因：211在职人员死亡、221在

职人员解除合同、222在职人员辞职、223在职人员被辞退、231在职人员转出统筹范围外、241在职人员统筹范围内转出、251在职转退休、212在

职人员出国定居、451离退休人员死亡、461其他；第 9栏用代码填报：①基本医疗保险、②大额医疗保险、③生育保险、④补充医疗保险。

2、以上信息由单位依法申报填写，承诺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否则应承担法律责任。

序号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

号码

参加工作

日期

申报工资

（元/月）

变更类别

增减员时间
缴费人员

类别
增减险种

手机

号码

备

注增加原因 减员原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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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职工参保登记办事流程图

审核不通过

网上办理：单位通过网上经办

服务系统填报职工增减员名

单等信息

现场办理：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受理审核材料不齐全

审核通过

开 始

结 束

反馈参保结果

告知不通过原因

并退回材料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网上申报或

现场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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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因单位名称、住所（地址）、单位类型、隶属关系等信息

事项发生变更的参保单位。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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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

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变更登记；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

3.办结：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1 份。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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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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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
单位编码： 填表日期：

原登记事项 变更事项

单位名称 单位名称

住所(地址) 住所(地址)

单位类型 单位类型

主管部门或总机构 主管部门或总机构

法定

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单位

经办人

姓名 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及账号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账号 账号

其他

备注

经办机构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受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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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办事流程图

申报材料：《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

受理审核

结 束

告知不通过原因

并退回材料
材料不齐

全

审核通过

不通过

开 始

反馈变更结果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网上申报或现场

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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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因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参

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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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

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或个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变更；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

3.办结：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六、办理时限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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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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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联系电话： □关键信息 □非关键信息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变更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签字 备注

1

2

3

4

5

6

单位经办人

（签章）

单位意见

（盖章）

经办机构

意见

备注：灵活就业人员无需单位盖章和填写单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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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医保电子凭

证、或身份证、或社会

保障卡。

受理审核

审核通过

开 始

结 束

反馈变更结果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

退回材料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网上申报或现场

提交材料

不通过材料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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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医疗保险关系转出

一、事项名称

医疗保险关系转出

二、服务对象

因医疗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变动，申请医疗保险关系转出

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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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参保人员或用人单位提交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可

通过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直接提交申请，也可通过线下方式

在转入地或转出地医保经办窗口申请。

四、办理流程

参保人在原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停保手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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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后，可申请医疗保险关系转出。

参保人或用人单位可持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转入地或

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或参保人可通过个人网办系统、“鲁医

保”聊城分厅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网上申请方式，

录入转移申请信息。由医保中心进行资格校验后，受理转出申

请，生成《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参保职工在转入

地或转出地任意一方提出转移申请均可办理。

对符合条件的省内异地参保人员，通过医保信息平台实现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免申即享”。

五、申办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六、办理时限

跨省转移接续 15 个工作日，省内转移接续 9 个工作日。

七、办理进度查询

查询业务是否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

况，可参照办理方式中提供的现场办理地址和服务电话进行查

询。

八、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 东昌府区( 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 高新区( 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 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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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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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医疗保险关系转出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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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关系转入

一、事项名称

医疗保险关系转入

二、服务对象

因医疗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变动，申请办理医疗保险关系

转入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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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参保人员或用人单位提交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申请，可

通过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直接提交申请，也可通过线下方式

在转入地或转出地医保经办窗口申请。

四、办理流程

参保人在新参保地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后，可申请办理医疗

保险关系转入手续。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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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或用人单位可持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转入地或

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或参保人可通过个人网办系统、“鲁医

保”聊城分厅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网上申请方式，

录入转移申请信息。申请信息由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进行资格

校验后，受理并生成《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参

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将于 5 个工作日内同步至省本级

医保信息平台。若个人账户有余额的，办理个人账户余额划转

手续。参保职工在转入地或转出地任意一方提出转移申请均可

办理。

对符合条件的省内异地参保人员，通过医保信息平台实现

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免申即享”。

五、申办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六、办理时限

跨省转移接续 15 个工作日，省内转移接续 9 个工作日。

七、办理进度查询

查询业务是否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

况，可参照办理方式中提供的现场办理地址和服务电话进行查

询。

八、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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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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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医疗保险关系转入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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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
查询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一、事项名称

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二、服务对象

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用人单位。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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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参保单位根据查询内容现场或网上办理。

五、申办材料

单位有效证明文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介绍信）。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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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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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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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一、事项名称

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二、服务对象

参保职工、灵活就业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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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持医保电子凭证、或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通过

服务大厅自助打印机、窗口查询打印参保缴费证明。

2.个人注册登录网上服务系统、手机APP查询个人权益记录。

五、申办材料

医保电子凭证、或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非本人办理

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双方有效身份凭证）。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40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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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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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一、事项名称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二、服务对象

参保人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出国定居、医疗保险关系转移

至统筹范围外、死亡的，办理异地安置的，可以申请办理医保

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开发区：聊城市东

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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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持医保电子凭证、或身份证、或社会保障

卡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请；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审核；

3.办结：符合规定的，办理个人账户资金支取手续。

五、申办材料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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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保电子凭证、或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2.参保人死亡的，通过数据共享无法查询死亡信息的应提

供死亡医学证明；非本人支取需提供相应的代办或公证等材料。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45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办事流程图

受理审核

材料齐全

审核不通过

开 始

结 束

办理医保个人账户支取单手续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退

回材料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单位审核后申报

（网上或现场申报）

材料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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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一、事项名称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

员、外出务工农民、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原

则上居住、生活、工作不低于 6 个月）。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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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

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

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

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实行承诺备案制，不需要提交材料、免经办机构审核，

即时提交，即时生效。

五、申办材料

无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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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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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办事流程图

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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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一、事项名称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转诊转院人员，自行外出就医人员，因出差、探亲、旅

游等）临时在外就医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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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606603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

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省内跨市“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异地就医一律取消备案

手续，就医费用直接联网结算；

2.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实行承诺备案制，不需要提

交材料、免经办机构审核，即时提交，即时生效。

五、申办材料

无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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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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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办事流程图

程图

系统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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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

同等医保待遇信息维护

一、事项名称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同等医保待

遇信息维护

二、服务对象

存在有效期内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的医保待遇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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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606603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

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申请：参保人回参保地就医的需提供户口簿或居

住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到医保经办大厅窗口现场办理“双向待遇

享受”。

2.医保经办工作人员受理：依据参保人申请，医保经办工

作人员受理并审核参保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有需要补充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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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应一次性告知补齐补正。

五、申办材料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地就医的，通

过提交备案就医地户籍证明、居住证或单位工作证明等材料，

可享受与参保地同等的医保待遇。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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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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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

同等医保待遇信息维护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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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一、事项名称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二、服务对象

存在有效期内的异地就医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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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606603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

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办理登记备案，未在备案地发生医疗费

用的，可随时变更或取消备案；在备案地发生医疗费用的，变

更备案或取消备案的时限统一规定为 6 个月。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办理备案可以随时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五、申办材料

无

六、办理时限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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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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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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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医疗费用
手工（零星）报销

门诊费用报销

一、事项名称

门诊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6）；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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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13903、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

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8）。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或单位持报销材料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对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

补齐的材料。

五、申办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据，费用清单（1.使用中草药的需提供处

方；2.意外伤害就医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书、

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无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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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承诺书；3.急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材料。）

六、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莘 县（0635-7020700）；冠 县（0635-5237817）；

茌 平（0635-4268615）；阳 谷（0635-6026366）；

度假区（0635-7221215）；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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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门诊费用报销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据，

费用清单（1.使用中草药

的需提供处方；2.意外伤

害就医的应提供交警事

故认定书、法院判决书、

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

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复印件一份，无法提供的

应填写个人承诺书；3.

急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

断材料。）

开 始

参保人提供报销材料

现场办理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当场退回材料，

并一次性告知需

补齐的材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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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报销

一、事项名称

住院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6）；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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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8）。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或单位持报销材料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材料齐全的，予以办理；对材

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五、申办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据，费用清单，出院记录（诊断材料；急

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材料）；属于意外伤害情形的，须提供

病历复印件、第三方赔付材料（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书、

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无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69

法提供的填写个人承诺书）。

六、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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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聊城市参保人员意外伤害医保待遇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

参保类型 □ 职工医保 □ 居民医保 □ 离休人员

参保单位 联系电话

就诊定点医疗机构

现居住详细地址

意外伤害情况（由参保人或家属如实详细填写意外伤害发生时间、地点及原因，可

另附页）

承诺人： （与参保人关系： ）

年 月 日

承 诺

一、□1、本次意外伤害本人承担全部责任，无第三方责任。

□2、本次意外伤害存在第三方责任。

二、本人承诺本次意外伤害所填备案表及提供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无虚假、

伪造等行为，且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本次意外伤害非工伤事故。

承诺人： （与参保人关系： ）

年 月 日

注：1、本备案表一式三份，由参保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各执一份。

2、为保障参保人员医疗权益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请如实填写。

3、不予直接结算的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如符合医保支付政策，按参保地零星报销相关规定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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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住院费用报销办事流程图

需递交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据，费用

清单，出院记录，未持有

社会保障卡的需提供银

行账户

开 始

参保人提供报销材料

现场办理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当场退回材料，

并一次性告知需

补齐的材料

否

是

申请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据，费用清

单，出院记录（诊断材料；

急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材

料）；属于意外伤害情形的，

须提供病历复印件、第三方

赔付材料（交警事故认定书、

法院判决书、调解协议书等

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材料复印件一份，无法提供

的填写个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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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二、服务对象

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二级综合及以上公立定点医疗机构现场办理；

2.现场受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2 号医疗保障局一

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5）；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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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阳谷县医疗保障局二楼 212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9）；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

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

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

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

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

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13903）；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27）。

3.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4.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提交门诊慢特病申办材料，由受理的协议定点医疗机构或

医保经办机构按以下流程办理：

1.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办理流程：二级综合及以上公立定点

医疗机构审核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材料，符合政策规定的进行

待遇认定；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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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流程：审核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材料，

将申办材料转交协议定点医疗机构，符合政策规定的进行待遇

认定。

3.恶性肿瘤、白血病、肾功能衰竭透析治疗、器官移植抗

排异治疗、血友病、血管支架植入等术后抗凝治疗、苯丙酮尿

症、重性精神疾病等病种实行“免申即享”。

五、申办材料

与申请病种有关的近三年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住院病历复

印件；无住院病历的，需提供二级综合及以上医疗机构、三级

专科医疗机构近一年连续治疗的门诊就诊病历原件或电子病历

打印件及相关检查检验报告等。以上材料参保患者可根据自身

病情提供一种或多种材料。

六、办理时限

1.恶性肿瘤、肾功能衰竭透析治疗、白血病、器官移植抗

排异治疗、血友病、动脉血管支架植入等术后抗凝治疗、苯丙

酮尿症、重度精神疾病等病种，随时申报、即时办结，次日享

受待遇；

2.其它病种随时申报，20 个工作日办结，办结后次日享受

待遇。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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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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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认定办事流程图

开 始

向协议定点医疗机构

或基层医保工作站

（点）申报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受理

材料是否
齐全

审 核

认定成功

审核是否通过

说明理由并返还

材料

结 束

1.恶性肿瘤、肾功能
衰竭透析治疗、白血
病、器官移植抗排异
治疗、血友病、动脉
血管支架植入等术后
抗凝治疗、苯丙酮尿
症、重度精神疾病等
病种，随时申报、即
时办结，次日享受待
遇；2.其它病种随时
申报，20 个工作日办
结，办结后次日享受
待遇。

申请材料：

申请门诊慢特病的相关

病历、检查化验报告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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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
产前检查费支付

一、事项名称

产前检查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6）；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B 区综合受理窗

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

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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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0635-6026351）；度假区：

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

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

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

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80）。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生育后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办材料;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结算、拨付。

五、申办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1份（现场

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2.医院门诊收费有效票据，门诊费用清单。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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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9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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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承诺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地址）：

委托代理人：

与本人关系：

联系方式：

于 年 月 日在 医院生育 胎

孩，申请人就申请办理生育医疗费支付、计划生育医疗费

支付、生育津贴支付事项时，需作出如下承诺：

（一）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承诺符合经办机构告知的证明

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

（二）基本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三）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告知的全部

内容；

（四）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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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产前检查费支付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

医院门诊收费有效票

据，门诊费用清单。

材料齐全

开 始

结 束

结算、拨付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退

回材料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单位审核后申报

（网上或现场申报）

材料不齐全 审核不通过受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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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医疗费支付

一、事项名称

生育医疗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6）；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B 区综合受理窗

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

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景阳路

232 号医疗保障服务大厅综合窗口（0635-6026351）；度假区：

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

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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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

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

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80）。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或家属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办材料;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结算、拨付。

五、申办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1份（现场

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2.医院收费票据；住院、门诊费用清单，出院记录或诊断

材料（对涉及住院并发症等情形的，可要求提供住院病历），

门诊病历原件或复印件；

3.参保男职工其配偶未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的，提供未享

受生育医疗费待遇个人承诺书 1 份。（现场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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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六、办理时限

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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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承诺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地址）：

委托代理人：

与本人关系：

联系方式：

于 年 月 日在 医院生育 胎

孩，申请人就申请办理生育医疗费支付、计划生育医疗费

支付、生育津贴支付事项时，需作出如下承诺：

（一）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承诺符合经办机构告知的证明

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

（二）基本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三）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告知的全部

内容；

（四）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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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承诺书（男职工）

男职工姓名： 身份证号码：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址（地址）：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于 年 月 日在 医院生育

___胎 孩，生育时未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特申请领取男职

工生育医疗费补助金。申请人就申请事项时，需作出如下承诺：

（一）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承诺符合经办机构告知的证明

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

（二）基本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三）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告知的全部

内容；

（四）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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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生育医疗费支付办事流程图

需递交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

据，住院费用清单，出

院记录（诊断证明），

生育服务手册和出生

医学证明（未携带“两

开 始

提交申办材料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审核不通过并

说明理由
否

是

申请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

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 1份

（现场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

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2.医院收费票据；住院、门

诊费用清单，出院记录或诊

断材料（对涉及住院并发症

等情形的，可要求提供住院

病历），门诊病历原件或复

印件；

3.参保男职工其配偶未享受

生育医疗费待遇的提供个人

承诺书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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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一、事项名称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7、0635-7020718）；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B 区综合受理窗

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

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0635-6026351）；度假区：

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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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

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

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80）。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单位或个人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办材料;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结算、拨付。

五、申办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 1份（现

场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2.医院收费票据；住院、门诊费用清单，出院记录或诊断

材料，门诊病历原件或复印件。

六、办理时限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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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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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承诺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地址）：

委托代理人：

与本人关系：

联系方式：

于 年 月 日在 医院生育 胎

孩，申请人就申请办理生育医疗费支付、计划生育医疗费

支付、生育津贴支付事项时，需作出如下承诺：

（一）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承诺符合经办机构告知的证明

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

（二）基本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三）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告知的全部

内容；

（四）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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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
待遇核准支付业务个
人承诺书 1 份（现场
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
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2.医院收费票据；住
院、门诊费用清单，
出院记录或诊断材料，
门诊病历原件或复印
件。

开 始

提交申办材料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审核不通过并

说明理由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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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贴支付

一、事项名称

生育津贴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女职工。

三、办理方式

1.定点医疗机构现场办理；

2.医保经办机构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7、0635-7020718）；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B 区综合受理窗

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

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0635-6026351）；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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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

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

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

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80）。

3.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4.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聊

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定点医疗机构办理：实行“免申即享”，提供符合办理生

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1份，医疗机构同步将生育

信息上传至医保经办机构审核拨付。

2.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提交申办材料，由医保经办机构受理、

审核、结算、拨付。

五、申办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1份（现场

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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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院记录或诊断材料。

六、办理时限

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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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承诺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地址）：

委托代理人：

与本人关系：

联系方式：

于 年 月 日在 医院生育 胎

孩，申请人就申请办理生育医疗费支付、计划生育医疗费

支付、生育津贴支付事项时，需作出如下承诺：

（一）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承诺符合经办机构告知的证明

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

（二）基本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三）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告知的全部

内容；

（四）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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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生育津贴支付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
1. 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
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 1份（现
场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供，参
保人现场签署）；
2.出院记录或诊断材料。

结 束

拨 付

审核、结算

材料是否齐全

提交申办材料

否

是

受 理

开 始

审核不通过并

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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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一、事项名称

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二、服务对象

医疗救助对象。

三、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

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

中华路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11-12号

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

松桂路 77 号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1 号楼 1502 室服务电话：

（0635-8419617）；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

保局 303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0）；冠县：聊城市

冠县振兴东路 122 号六楼 606 室（服务电话：0635-5237606）；

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

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

市阳谷县景阳路 232 号医疗保障局二楼 208 室（服务电话：

0635-6026313）；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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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

劳动大厦五楼 510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6066092）；临清：

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

中心三楼 018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37）。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持报销材料向医保行政部门（或医保经办机构）

申报；

2.医保行政部门（或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对材料不

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五、申办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的结算单。

六、办理时限

自资金到位后，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完成。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18）；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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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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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办事流程图

开 始

参保人提供报销材料

现场办理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当场退回材料,

并一次性告知

需补齐的材料

申请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

销后的结算单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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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

一、事项名称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

二、服务对象

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定点护理机构现场办理；

2.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市直；聊城市东昌府东昌西路 140

号 1106 室（服务电话：0635-2127336）；开发区：聊城市东昌

东路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5-7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松桂路 77 号

东昌府区人民政府1号楼15楼1508室服务电话：0635-8419595；

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局 305 办公室（服

务电话：0635-7020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

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B 区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阳谷县医疗保障局二楼 212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9）；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

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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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

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

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

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西北大厅（服务电话：

0635-6013909）；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024 室（服务电话：

0635-7121781）。

四、办理流程

医保经办机构或定点护理机构受理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材

料，由定点护理机构审核参保人（或家属）提供的申请材料及

基本情况，初评通过后，长护经办机构进行复评并公示，符合

规定的确认享受待遇。

五、申办材料

参保人或家属携带申请人身份证、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相关病历、有效诊断证明。

六、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内办结。

七、办理进度查询

业务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况，可拨

打业务受理定点护理机构或经办机构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八、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55）；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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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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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办事流程

开 始

参保人（或家属）向
定点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定点服务机构初评

初评是否通过

将符合条件的参保

人的申报材料递交
长护经办机构

长护经办机构复评

系统备案

结 束

不通过
做好解释工作

是

是

参保人或家属携带

申请人身份证、社

保卡或医保电子凭

证，相关病历、有

效诊断证明

否

否

复评是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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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医疗保障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107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自然人（在省行政区划内不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

围的城乡居民，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国家和我省

规定的其他人员）可申请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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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26355）；

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

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

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

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基层医保工作站（点）或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受理：基层医保工作站（点）或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

3.办结：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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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户口簿或居住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莘 县（0635-7020700）；冠 县（0635-5237817）；

茌 平（0635-4268615）；阳 谷（0635-6026366）；

度假区（0635-7221215）；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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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办事流程图

反馈参保结果

持身份证或户口簿
（居住证）向居住
地村委会、社区居
委会、镇街社区社
保服务中心申报

受理审核

审核通过

开 始

结 束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

退回材料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申 报

材料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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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全日制幼儿园、中小学、高等院校、技工院校在校学生。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聊城市东昌府区柳

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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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

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在校学生集中参保登记的可通过所在学校统一进行申报；

个人可通过网上和移动端自助办理。

五、申办材料

学校统一申报的提供花名册一份；个人办理的提供有效身

份证件。

六、办理时限

集中缴费期内办结。

七、监督电话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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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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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办事流程图

学校统一申报的提

供花名册一份；个人

办理的提供有效身

份证件

受理审核

审核通过

开 始

结 束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

退回材料

现场经办或登录网上居民医
疗保险系统，批量录入新参保

登记的学生信息

完成增员参保业务

审核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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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因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信息发生变更的参

保的城乡居民。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166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

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

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

聊城市东昌东路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5-7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

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

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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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602635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

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基层医保工作站点或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

3.办结：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户口簿或社保卡等）。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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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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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流程图

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办事流程图

有效身份证件（医保

电子凭证、身份证、

户口簿或社保卡等）

受理审核 不通过

开 始

结 束

反馈变更结果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

退回材料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网上申报或现场

提交材料

审核通过

材料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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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一、事项名称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异地长期居住的参保居民(原则上不低于 6 个月）。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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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

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

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

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实行承诺备案制，不需要提交材料、免经办机构审核，

即时提交，即时生效。

五、申办材料

无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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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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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办事流程图

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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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一、事项名称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转诊转院人员，自行外出就医人员，探亲、旅游等）临

时在外就医人员 。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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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606603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

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省内跨市“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异地就医一律取消备案

手续，就医费用直接联网结算；

2.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实行承诺备案制，不需要提

交材料、免经办机构审核，即时提交，即时生效。

五、申办材料

无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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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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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办事流程图

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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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

同等医保待遇信息维护

一、事项名称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同等医保待

遇信息维护

二、服务对象

存在有效期内的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的医保待遇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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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606603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

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申请：参保人回参保地就医的需提供户口簿或居

住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到医保经办大厅窗口现场办理“双向待遇

享受”。

2.医保经办工作人员受理：依据参保人申请，医保经办工

作人员受理并审核参保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如有需要补充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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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应一次性告知补齐补正。

五、申办材料

双向享受同等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

回参保地就医的，通过提交备案就医地户籍证明、居住证或单

位工作证明等材料，可享受与参保地同等的医保待遇。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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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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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

同等医保待遇信息维护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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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一、事项名称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二、服务对象

存在有效期内的异地就医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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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6066030）；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

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5）。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办理登记备案，未在备案地发生医疗费

用的，可随时变更或取消备案；在备案地发生医疗费用的，变

更备案或取消备案的时限统一规定为 6 个月。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办理备案可以随时取消异地就医备

案。

五、申办材料

无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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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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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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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医疗费用手工（零星）报销

门诊费用报销

一、事项名称

门诊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参保居民。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6）；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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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13903、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

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8）。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或家属持报销材料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对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

补齐的材料。

五、申办材料

1.普通门诊医院收费有效票据，费用清单（使用中草药的

需提供处方）；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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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校参保学生意外伤害报销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

法院判决书、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

印件一份，无法提供的填写个人承诺书（急诊提供急诊诊断材

料）。

六、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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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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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费用报销办事流程图

当 场 退 回 材

料，并一次性

告知需补齐的

材料

否

开 始

参保人提供报销材料

现场办理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是

申请材料：
1.普通门诊医院收费有效
票据，费用清单（使用中草
药的需提供处方）；
2.在校参保学生意外伤害
报销的，应提供交警事故认
定书、法院判决书、调解协
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
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
无法提供的填写个人承诺
书（急诊提供急诊诊断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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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报销

一、事项名称

住院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参保居民。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6）；冠县：聊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

大厅一楼2-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

口（0635-6026351、0635-602635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

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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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08）。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或家属持报销材料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材料齐全的，予以办理；对材

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五、申办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据，费用清单，出院记录（诊断材料；急

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材料）；属于意外伤害情形的，须提供

病历复印件、第三方赔付材料（交警事故认定书、法院判决书、

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无

法提供的填写个人承诺书）。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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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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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聊城市参保人员意外伤害医保待遇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

参保类型 □ 职工医保 □ 居民医保 □ 离休人员

参保单位 联系电话

就诊定点医疗机构

现居住详细地址

意外伤害情况（由参保人或家属如实详细填写意外伤害发生时间、地点及原因，可

另附页）

承诺人： （与参保人关系： ）

年 月 日

承 诺

一、□1、本次意外伤害本人承担全部责任，无第三方责任。

□2、本次意外伤害存在第三方责任。

二、本人承诺本次意外伤害所填备案表及提供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无虚假、伪

造等行为，且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三、本次意外伤害非工伤事故。

承诺人： （与参保人关系： ）

年 月 日

注：1、本备案表一式三份，由参保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各执一份。

2、为保障参保人员医疗权益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请如实填写。

3、不予直接结算的意外伤害医疗费用，如符合医保支付政策，按参保地零星报销相关规定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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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住院费用报销办事流程图

开 始

参保人提供报销材料

现场办理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当场退回材

料，并一次性

告知需补齐

的材料

否

是

申请材料：

医院收费有效票据，费用清

单，出院记录（诊断材料；

急诊可要求提供急诊诊断材

料）；属于意外伤害情形的，

须提供病历复印件、第三方

赔付材料（交警事故认定书、

法院判决书、调解协议书等

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材料复印件一份，无法提供

的填写个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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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认定

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二、服务对象

参保居民。

三、办理方式

1.二级综合及以上公立定点医疗机构现场办理；

2.现场受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8907371）；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

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

局一楼大厅（服务电话：0635-7020715）；冠县：聊城市冠县

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

务电话：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

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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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景阳路 232 号医疗保障

局二楼 207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7）；度假区：聊城市

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

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

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

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

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13903）；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27）。

3.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

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4.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提交门诊慢特病申办材料，由受理的协议定点医疗机构或

医保经办机构按以下流程办理：

1.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办理流程：二级综合及以上公立定点

医疗机构审核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材料，符合政策规定的进行

待遇认定；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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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流程：审核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材料，

将申办材料转交协议定点医疗机构，符合政策规定的进行待遇

认定。

3.恶性肿瘤、白血病、肾功能衰竭透析治疗、器官移植抗

排异治疗、血友病、血管支架植入等术后抗凝治疗、苯丙酮尿

症、0-17 周岁儿童残疾和孤独症、重性精神疾病等 9 个病种实

行“免申即享”。

五、申办材料

与申请病种有关的近三年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住院病历复

印件；无住院病历的，需提供二级综合及以上医疗机构、三级

专科医疗机构近一年连续治疗的门诊就诊病历原件或电子病历

打印件及相关检查检验报告等。以上材料参保患者可根据自身

病情提供一种或多种材料。

六、办理时限

1.恶性肿瘤、肾功能衰竭透析治疗、白血病、器官移植抗

排异治疗、血友病、动脉血管支架植入等术后抗凝治疗、苯丙

酮尿症、0-17 周岁残疾和孤独症、重度精神疾病等病种，随时

申报、即时办结，次日享受待遇；

2.其它病种随时申报，20 个工作日办结，办结后次日享受

待遇。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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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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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

病种待遇认定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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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医疗费支付

一、事项名称

生育医疗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参保居民。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5-7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 ：

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

二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7、0635-7020718）；冠县：聊

城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B 区综合受理窗

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006）；茌平：聊城市茌平区

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0635-6026352）；度假区：

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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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

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

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

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21780）。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

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或家属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办材料;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结算、拨付。

五、申办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核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1份（现场

办理的由医保部门提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2.医院收费票据；住院费用清单，出院记录或诊断材料（对

涉及住院并发症等情形的，可要求提供住院病历）。

六、办理时限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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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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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承诺书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地址）：

委托代理人：

与本人关系：

联系方式：

于 年 月 日在 医院生育 胎

孩，申请人就申请办理生育医疗费支付事项时，需作出如下

承诺：

（一）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承诺符合经办机构告知的证明

内容或者具备法定条件；

（二）基本信息填写真实、准确；

（三）已经知晓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告知的全部

内容；

（四）自愿采用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

（五）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虚假承诺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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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生育医疗费支付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

1.符合办理生育保险待遇

核准支付业务个人承诺书

1份（现场办理的由医保部

门提供，参保人现场签署）；

2.医院收费票据；住院费用

清单，出院记录或诊断材料

（对涉及住院并发症等情

形的，可要求提供住院病

历）。

开 始

提交申办材料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审核不通过并

说明理由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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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待遇核准支付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一、事项名称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缴费补贴

二、服务对象

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

三、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

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

中华路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11-12号

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

松桂路 77 号东昌府区人民政府一号楼 1502 室（服务电话：

0635-8419617）；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

局 303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0）；冠县：聊城市冠

县振兴东路 122 号六楼 606 室（服务电话：0635-5237606）；

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

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

市阳谷县景阳路 232 号医疗保障局二楼 208 室（服务电话：

0635-6026313）；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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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

劳动大厦五楼 510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6066092）；临清：

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

中心三楼 018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37）。

四、办理流程

1.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提供的政府资助人员名单；

2.医保行政部门（或医保经办机构）审核人员名单，会同

税务部门向财政部门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及时划转医疗救助资

金。

五、申办材料

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提供的政府资助人员名单 1 份。

六、办理时限

自资金到位后，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完成。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18）；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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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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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办事流程图

申请材料：民政、乡村

振兴等部门提供的政

府资助人员名单 1份

开 始

医保经办机构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 核

拨 付

结 束

审核不通过并

说明理由否

是

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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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一、事项名称

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二、服务对象

医疗救助对象。

三、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

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

中华路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11-12号

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

松桂路 77 号东昌府区人民政府一号楼 1502 室（服务电话：

0635-8419617）；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

局 303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0）；冠县：聊城市冠

县振兴东路 122 号六楼 606 室（服务电话：0635-5237817）；

茌平：聊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

口（服务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

市阳谷县景阳路 232 号医疗保障局二楼 208 室（服务电话：

0635-6026313）；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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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

劳动大厦五楼 510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6066092）；临清：

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

中心三楼 018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37）。

四、办理流程

1.参保人持报销材料向医保行政部门（或医保经办机构）

申报；

2.医保行政部门（或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审核，对材料不

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五、申办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的结算单。

六、办理时限

自资金到位后，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完成。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18）；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162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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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办事流程图

申报材料：
1.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
身份证件或社保卡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
销后的结算单

开 始

参保人提供报销材料

现场办理

受 理

材料是否齐全

审核、结算

拨 付

结 束

当场退回材料，
并一次性告知
需补齐的材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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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

一、事项名称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

二、服务对象

参保居民。（2024 年度在茌平、高唐、东阿、莘县四个县

市实行试点运行，后续逐步扩大服务范围。）

三、办理方式

1.定点护理机构现场办理；

2.经办机构办理：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

医保局 305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1）；茌平：聊城

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

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

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

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西北大厅（服务电话：0635-6013909）；

四、办理流程

医保经办机构或定点护理机构受理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材

料，由定点护理机构审核参保人（或家属）提供的申请材料及

基本情况，初评通过后，长护经办机构进行复评并公示，符合

规定的确认享受待遇。

五、申办材料

参保人或家属携带申请人身份证、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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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病历、有效诊断证明。

六、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内办结。

七、办理进度查询

业务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况，可拨

打业务受理定点护理机构或经办机构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八、监督电话

莘 县（0635-7020700）；茌 平（0635-4268615）；

东 阿（0635-3275125）；高 唐（0635-6013890）。

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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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始

参保人（或家属）向
定点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定点服务机构初评

初评是否通过

复评是否通过

将符合条件的参保人
的申报材料递交
长护经办机构

长护经办机构复评

系统备案

结 束

不通过

做好解释工作

是

是

参保人或家属携

带申请人身份

证、社保卡或医

保电子凭证，相

关病历、有效诊

断证明

否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办事流程图

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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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定点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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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一、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医疗机构。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市直：聊城市东昌府东昌西路 140 号 1106 室

（服务电话：0635-2189965）；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

国际会展中心二楼 232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8513209）；

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

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

聊城市东昌府区松桂路 77 号区政府 1 号楼 1508 室（服务电话：

0635-8419657）；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

局一楼西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863）；冠县：聊城市

冠县冉子路366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B区综合受理窗口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837、0635-5788781）；茌平：聊城

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

山南路67号医疗保障局二楼209室（服务电话：0635-6026300）；

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

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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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

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五楼 510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601390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

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086 室

（服务电话：0635-7121798）。

2.网上办理：

(1)登陆山东省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系统，申请定点协议

管理业务（http://120.223.240.14:8086/organ-ui/#/logi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医疗机构向医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2.审核评估：医保经办机构或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通过审

核书面材料和实地查看等方式，对申报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

3.协商谈判：医保经办机构与拟新增的协议管理医疗机构

进行协商谈判，主要内容包括服务人群、服务范围、服务内容、

服务质量、基金支付方式、审核结算办法、违约情形和责任、

协议时效及争议处理等；

4.结果公示：评估结果在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

5.协议签订：（1）医保经办机构与新增医疗机构签订服务

协议，并向社会公布新增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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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护理保险协议由医保经办机构、承办机构与新增

医护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并向社会公布新增协议定点医疗机构

名单。

五、申办材料

根据《聊城市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经办规程（暂行）》

医疗机构向所属经办机构提出医疗保障定点申请，应包括但不

限于提供以下材料：

1.《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卫生技

术人员执业证、专业技术职称证复印件；

3.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

4.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

5.医保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六、办理时限

医疗机构自申报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

七、办理进度查询

业务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况，可参照

办理方式中提供的现场办理地址和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八、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55）；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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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十、申请材料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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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姓 名
联系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定点类型 住院 门诊统筹 医保个人账户 其他：

正式运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医疗机构

所有制形式 医疗机

经营性质 营利 非营利 床位数

医疗机构机构等级 三级 等 二级 等 一级 等 未定级

住院科室

（可添加附表）

序

号

科室

编码

科室名

称

开展

床位

医师

数量

医师中

级及以

上职称

医师备

注

护士

数量
护士备注

1

2

3

4

5

门诊诊室

（可添加附表）

1 ---

2

3 ---

门诊慢性病（附表 4） 甲类： 种 乙类： 种

零售药店

经营模式 连锁 单体

经营药品 西药 中成药 中药饮片 特药

零售药店分类 1 类 2 类 3类

承诺：

本单位在注册地址依法正式运营已满 3个月，具备医保定点全部申请条件，现自愿申请成为

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所提供的材料准备、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或存在违规经营情形，自动放弃

医保定点申请。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173

十一、流程图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办事流程图

申办材料：
1.《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
点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卫
生技术人员执业证、专业
技术职称证复印件；
3.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
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
文本；
4.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
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
告；
5.医保部门要求提供的其
他材料。

开 始

医药机构申请

现场办理

审核评估

是否符合

协商谈判

结 束

当场退回材

料，并一次性

告知需补齐

的材料是

否

结果公示

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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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定点协议管理办事流程图

申办材料：
1.《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
点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副本或备案证复印件；卫
生技术人员执业证、专业
技术职称证复印件；
3.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
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
文本；
4.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
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
告；
5.医保部门要求提供的其
他材料。

开 始

医疗机构申请

现场办理

审核评估

是否符合

协商谈判

结 束

当场退回材料，

并一次性告知

需补齐的材料
是

否

结果公示

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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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一、事项名称

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零售药店。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市直：聊城市东昌府东昌西路 140 号 1106 室

（服务电话：0635-2189965）；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

国际会展中心二楼 232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8513209）；

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

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

聊城市东昌府区松桂路 77 号区政府 1 号楼 1508 室（服务电话：

0635-8419657）；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

局一楼西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863）；冠县：聊城市

冠县冉子路366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B区综合受理窗口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837、0635-5788781）；茌平：聊城

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

山南路67号医疗保障局二楼209室（服务电话：0635-6026300）；

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

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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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五楼 510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601390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

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086 室

（服务电话：0635-7121798）。

2.网上办理：

(1)登陆山东省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系统，申请定点协议

管理业务（http://120.223.240.14:8086/organ-ui/#/logi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零售药店向医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2.审核评估：医保经办机构或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通过审

核书面材料和实地查看等方式，对申报的零售药店进行评估；

3.协商谈判：由医保经办机构与拟新增的协议管理零售药

店进行协商谈判，主要内容包括服务人群、服务内容、服务质

量、违约情形和责任、协议时效及争议处理等；

4.结果公示：评估结果在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公示

５个工作日；

5.协议签订：医保经办机构与新增零售药店签订服务协议，

并向社会公布新增协议定点零售药店名单。

五、申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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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聊城市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经办规程（暂

行）》，零售药店向所属经办机构提出医疗保障定点申请，应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以下材料：

1.《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申请表》；

2.《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和《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药学技术人

员的注册证、专业技术职称证、营业人员的从业证（上岗证）

复印件及其劳动合同复印件；医保专（兼）职管理人员的劳动

合同复印件；

3.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

4.医保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六、办理时限

零售药店自申报之日起 45 个工作日。

七、办理进度查询

业务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况，可参

照办理方式中提供的现场办理地址和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八、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55）；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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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十、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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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姓 名
联系人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定点类型 住院 门诊统筹 医保个人账户 其他：

正式运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医疗机构

所有制形式 医疗机

经营性质 营利 非营利 床位数

医疗机构机构等级 三级 等 二级 等 一级 等 未定级

住院科室

（可添加附表）

序

号

科室

编码

科室名

称

开展

床位

医师

数量

医师中

级及以

上职称

医师备

注

护士

数量
护士备注

1

2

3

4

5

门诊诊室

（可添加附表）

1 ---

2

3 ---

门诊慢性病（附表 4） 甲类： 种 乙类： 种

零售药店

经营模式 连锁 单体

经营药品 西药 中成药 中药饮片 特药

零售药店分类 1类 2类 3 类

承诺：

本单位在注册地址依法正式运营已满 3个月，具备医保定点全部申请条件，现自愿申请成

为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所提供的材料准备、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或存在违规经营情形，自动

放弃医保定点申请。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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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流程图

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办事流程图

申办材料：
1.《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
点申请表》；
2.《药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和《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
件；药学技术人员的注册
证、专业技术职称证、营
业人员的从业证（上岗证）
复印件及其劳动合同复印
件；医保专（兼）职管理
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3.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
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
文本；
4.医保部门要求提供的其
他材料。

开 始

零售药店申请

现场办理

审核评估

是否符合

协商谈判

结 束

当场退回材料，

并一次性告知

需补齐的材料

是

否

结果公示

协议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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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

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

二、服务对象

协议定点医疗机构。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医保协议定点医疗机构按月申报，到医保经

办机构窗口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

会展中心二楼 230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8512063）；高新

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

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

市东昌府区奥森路 77 号 3 号楼 2 楼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服务电

话 0635-8419674）；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

保局一楼东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5）；冠县：聊城

市冠县冉子路 366 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B 区综合受理窗口

1-6 号（服务电话：0635-5237837、0635-5788781）；茌平：聊

城市茌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

电话：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

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局二楼 206 室（服务电话：

0635-6026325）；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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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

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

劳动大厦二楼西北大厅（服务电话：0635-6013909）；临清：

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

中心三楼 024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80）。

2.线上办理：各定点医疗机构可通过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

理系统向经办机构申请结算。

四、办理流程

1.受理：协议定点医疗机构于每月 10 日前向医保经办机构

提交结算申请；

2.审核：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进行费用审核，核对结算数

据；

3.办结：规定时间内完成费用拨付。

五、申办材料

《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费用月度结算申请表》1 份（需加公

章）。

六、办理时限

30 个工作日。

七、办理进度查询

业务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况，可参

照办理方式中提供的现场办理地址和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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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十、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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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费用月度结算申请表

医疗机构编号： 结算起止日期：

医疗机构名称（盖章）： 报送日期：

人员类别 类目 单位
住院

（非 DRG）
门诊慢特病

职工生育 门诊统筹

住院 产前检查 计划生育门诊 门诊 居民两病

职工

结算人次 人次

医疗费用总金额 元

基本统筹垫付金额 元

居民

结算人次 人次

医疗费用总金额 元

基本统筹垫付金额 元

备注：1.住院非 DRG 医疗费用包含居民生育、中医日间病房、日间手术、惠民病房、择期手术预住院、精神类疾病；不包含离休人员、二乙人员；未执行

DRG 结算的医疗机构，填全部医疗费用情况。

2.本月结算报送的相关内容应以结算日期为准，已出院未办理结算的，在实际结算月份内报送。

制表人： 联系电话： 科室负责人：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185

十一、流程图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办事流程图

次月 10 日

前提交《定点医

疗机构医保费用

月度结算申请

表》1 份（需加

公章）

开 始

申 报

受理核对

申拨费用确定

费用是

否相符

费用结算、拨付

办 结

不符合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需补
齐的材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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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

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

二、服务对象

协议定点零售药店。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医保协议定点零售药店按月申报，到医保经办

机构窗口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

展中心二楼 230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8512063）；高新区：

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东昌府区：聊城市东

昌府区奥森路 77 号 3 号楼 2 楼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服务电话

0635-8419674）；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

局一楼东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5）；冠县：聊城市冠

县冉子路366号冠县政务服务中心三楼B区综合受理窗口1-6号

（服务电话：0635-5237837、0635-5788781）；茌平：聊城市茌

平区新政路 491 号医保服务大厅一楼 2-4 号窗口（服务电话：

0635-4268611、0635-4268612）；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局二楼 206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5）；度假

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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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区邻里中心A座一层A11-A13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

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

唐：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西北大厅（服务电话：

0635-6013909）；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 临 清 市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三 楼 024 室 （ 服 务 电 话 ：

0635-7121780）。

2.线上办理：各定点医疗机构可通过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

系统向经办机构申请结算。

四、办理流程

1.受理：协议定点零售药店于每月 10 日前向医保经办机构

提交结算申请；

2.审核：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进行费用审核，核对结算数据；

3.办结：规定时间内完成费用拨付。

五、申办材料

《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费用月度结算申请表》1 份(需加公

章）。

六、办理时限

30 个工作日。

七、办理进度查询

业务已受理、业务办理中、业务已办结等进度情况，可参照

办理方式中提供的现场办理地址和服务电话进行查询。

八、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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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九、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十、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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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费用月度结算申请表

零售药店编号： 结算起止日期：

零售药店名称（盖章）： 报送日期：

人员类别 类目 单位 门诊慢特病 门诊统筹 备 注

职工

结算人次 人次

医疗费用总金额 元

基本统筹垫付金额 元

居民

结算人次 人次

医疗费用总金额 元

基本统筹垫付金额 元

备注：１.本月结算报送的相关内容应以结算日期为准。

制表人： 联系电话： 科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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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流程图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办事流程图

次月 10 日前提交

《定点零售药店

医保费用月度结

算申请表》1份（需

加公章）

开 始

申 报

受理核对

申拨费用确定

费用是

否相符

费用结算、拨付

办 结

不符合条件的，
一次性告知需补
齐的材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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